
陇西县大咸河中小河流河道治理工程设计

澄清文件

各投标人：

经研究，陇西县大咸河中小河流河道治理工程设计招标公告（招

标文件）做如下修改：

1、原招标文件及招标公告：投标单位须具备条件

（1）设计单位应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行业乙

级（含乙级）及以上设计资质；

（2）拟派设计负责人： 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在职人员，具

有高级（含副高）及以上技术职称；

现变更为：1）设计单位应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

利行业乙级（含乙级）及以上或水利行业工程设计专业乙级（河道整

治）及以上设计资质

2）拟派设计负责人： 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在职人员，具有

水利水电工程类高级（含副高）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
2.其他内容不变。

招 标 人：陇西县水利建设管理站

地 址：陇西县巩昌渭州路中恒众创空间11号楼6楼

联系人：贾彦虎

电 话：15025915990

招标代理：甘肃益佳强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陇西县维佳国际广场2#楼21楼



联系人：史瑞雄、张磊

电 话：19909321357、19909321355

行业主管部门：陇西县水务局

联系电话：0932-5932959

甘肃益佳强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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